
为进一步规范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分支机构委员增补流程，根据《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分支

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根据《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定，换届后原则上不增补青年委员、委

员、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符合以下增补条件的，经学会审批后方可增补。

换届或成立会议后，第四年原则上不做增补；分支机构如确需增补，需提前三个月向学

会提出申请报告，提交增补方案（包括名额、地域分布、推荐方法），说明增补理由。

1.分支机构提出增补报告经学会同意后，开展委员增补推荐工作。

2.委员候选人需填写《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经本人签字、所在单位

盖章推荐后，提交给分支机构秘书长；

3.分支机构秘书长按照学会要求将委员候选人汇总后报送至学会学术部，审核通过后方

可进行常委会表决。

分支机构秘书长将委员候选人汇总后提交学会，提交材料包括电子版、纸质版的委员候

选人推荐表， 电子版的委员候选人汇总表。

增补委员候选人的遴选，要严格按照《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具体要求如下：

1.增补委员必须符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中关于委员资格的规定，

在增补候选人汇总表中必须有会员证号。每个法人单位增补最多不超过 3 人。

2.增补常务委员时，每个法人单位最多不超过 1 名。

3.增补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时，副主任委员名额总人数不得超过《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的人数，常务委员增补后总人数不得超过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4.增补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时，需向学会提交说明，并经征求副主任委员意

见后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

5.原则上不参加增补会议的候选人视为自动放弃候选资格。

1.增补名单提交学会审核通过后，需召开分支机构常务委员会或者委员会会议，审议通

过增补事项。

2.到会常务委员人数必须超过全体常务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表决。

3.提出委员候选人名单，如无异议，鼓掌通过。

4.提出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如无异议，鼓掌通过。

5.提出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名单，举手表决。赞成票超过半数当选。

6.主任委员提名秘书长、副秘书长候选人名单，鼓掌通过。

7.会议设监票人 1 人，总计票人 1 人，计票人 3 人。



表决通过后， 由分支机构秘书长形成常务委员会议纪要，最终增补名单提交学会备案，

并发证书。

未经上述程序，分支机构自行增补的分支机构成员均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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